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16 日 12 時 30 分  
視訊連結：https://meet.google.com/hse-udmv-yui 
主  席：楊校長 慶煜                  紀錄：張翠如 
出席人員：應到人數 138人，實到 116人，請假 1人，缺席 21人。(詳如簽到簿) 

壹、 主席致詞： 

首先感謝各位同仁參與今日校務會議，距離學校宣布遠距授課及異地分流

居家辦公已為時一個月，這段期間非常感謝各位同仁一起努力，讓我們平順地

克服許多問題，例如採遠距教學時，老師擔憂影響教學品質及實作課程運作，

教務處逐一提供建議方案解決並持續改善精進。未來實作課程之安排，亦請大

家藉此機會思考因應，做好準備面對充滿改變的世代。 

學校自 110 年 5 月 16 日起，行政同仁上班採異地分流，二分之一居家，二

分之一到校，工作上有許多不習慣與不方便，感謝大家在崗位上仍善盡職責，

做好服務工作，世事難料，期盼下學年開學時可以恢復正常上班課、開會，齊

聚一堂共同辦理及參與許多活動。 

在嚴峻的疫情期間，學校共發生 3 件確診案例，其中 2 個案例於 110 年 5

月 18 日確診，1 位教師 1 位學生，二位確診者曾於 5 月 13 日至台北，所幸 5 月

14 日到校上課時間皆是該週最後一堂課，一門課程為 5 月 14 日周五最後兩堂日

間部課程，另一門為晚上 8 點~10 點夜間部課程，後續學校即宣布採行遠距教

學，影響相對減少。這兩個班級共匡列接觸師生 50 餘位，入住防疫旅館隔離，

採檢結果均為陰性，另防疫旅館費用部分，政府補助一天一千元，差額部分由

學校先以急難救助金支應補足，後續教育部已來函提供相關救助方案，相關經

費俟經費撥付到校即歸墊轉正。另一位確診者為兼任二級行政主管之教師，家

住台北約於 5 月 20 日確診，該師於 5 月 13 日返回台北後即未到校上班(因學校

於 5 月 16 日採遠距授課及異地分流辦公)，影響不大。 

這段期間非常感謝學務長、學務處及相關單位師生同仁配合協處，目前學

校尚有 1,200 多位學生留宿，感謝學務處訂定相關因應措施，持續宣導提醒住宿

學生配合學校相關宿舍管制及健康管理措施，包括管控宿舍進出，延長退宿日

期，未來亦將持續觀察留意疫情變化，啟動相對應之措施，維護校園安全。 

https://meet.google.com/hse-udmv-yui


藉此機會，已請各行政單位進行業務盤點，加速推動行政業務資訊化，例

如：學校已開發完成印領清冊線上簽核報支系統，因應疫情異地分流上班，請

學術單位多加利用，以縮短行政作業期程。再者，學校目前已著手規劃推動各

校區綜合業務處業務資訊化，對於日、夜、補三學制之服務形態將會有大幅改

變，希望可儘速完成，未來亦將持續改善精進。 

貳、校務會議提案審查小組審查結果報告暨確認本次會議議事程序(報告人：俞召

集人克維) 

有關 109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議案，業經 110 年 05 月 26 日 109 學年度第 4 次

校務會議提案審查小組會議審查通過並予排序，本次議案計有 6 案，皆符合提

案程序。 

決定：洽悉。  

參、確認上次校務會議紀錄暨決議事項執行情況報告(如執行情形附件，第 1 頁) 

決定： 

(一)10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紀錄確認，執行情況報告洽悉。 

(二)110 年圓桌會議原預計於 110 年 6 月 29 日舉辦，但因受疫情影響取消。考

量尚有諸多議題亟待討論，爰請秘書室於 6 月底或 7 月初擇期舉辦，邀集

行政及學術主管一同參與。 

肆、專案報告 

一、有關本校附屬高級中等學校規劃進度報告(如報告案附件)。 

決定： 

(一)洽悉。 

(二)有關本校附屬高級中等學校建議排序，請提送行政會議再行討論。

另，各位代表對於本案若有相關問題，亦歡迎隨時提出討論。 

(三)有關與會代表提出問題，回應說明如下：  

Q1、中正高工排序第一，但相較於國立高職改隸並無法規可依循，

且涉及市政府財產移轉等困難點。 

回應說明： 



1、前任高雄市教育局局長對本校與高雄高工或中正高工合

併，持開放態度，後續如選擇與中正高工，學校須與市政

府重新洽談，教育局內部應仍持開放態度。 

2、考量未來附屬中學與大學之間聯繫能提供升學誘因，依據

各校 SWOT 分析，中正高工學生素質相對其他三所學校較

高，學生素質亦是考量重點之一。 

3、中正高工位於市區，相較於其他三校與校本部之間聯繫較

為方便，就地理位置而言，亦是優先推薦原因之一。 

4、國立高職改隸須依據相關法規申請及相關審查程序辦理，

市立高職改隸雖無相關規定及作法可資依循，但如徵得市

立學校主管機關及議會同意後即可辦理合併，過去尚無相

關案例通過，仍待持續努力，未來如未獲支持，將與第二

順位臺南海事進行洽談。 

5、有關市有財產移轉部分確有其難度，但依過去經驗，應可

循透過代管方式處理。 

Q2、第二順位為何選擇臺南海事，不是岡山農工。 

回應說明： 

選擇臺南海事為第二順位之原因，主要係考量教育部同意本校

設立師培中心之立意，故將臺南海事學校列為第二順位。 

伍、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擬刪除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6 點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0 年 5 月 19 日 109 學年度第 10 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二、本要點第六點，本委員會設諮詢委員若干人…，提供本校校務發展意見(如

議程附件 1-1，第 76 頁 )。 

三、依 108 年 6 月 3 日 107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諮詢委員建議本校另設

「校務諮詢委員會」，聘請校外委員出席提供意見，討論內容應不涉及校

內議案，而是討論有關學校發展的重大方向，提供諮詢建議。 



四、本校業於 108 年 7 月 17 日經行政會議通過訂定「校務諮詢委員會設置要

點」，該要點第一點明定，為廣納外部專家學者意見，擬定本校中長期穩

健校務發展之方向與策略，置委員七至十三人，由校長就國內外學者專家

聘任之(如議程附件 1-2，第 77 頁 )。 

五、考量「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諮詢委員會」所設諮詢委員之諮詢功能

具重疊性，爰建議取消「校務發展委員會」諮詢委員設置，有關校務諮詢

功能回歸「校務諮詢委員會」討論。 

六、檢附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6 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

表及修正草案全文(如議程附件 1-3，第 78 頁 )。 

七、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 

一、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二、有關本案刪除第 6 點中，有關教師會與校友會相關人員部分，請研發處另

行修正納入本校校務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以利依循。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0 年 4 月 21 日 109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二、為保障學生權益，修訂予以懲處態樣，提供權責單位獎懲依據，增加作業

彈性，修正本辦法第 3、4、5 及 11 條；並依法規格式酌修部分條文。 

三、檢附本校學生獎懲辦法修正草案條文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暨修正

草案全文(如議程附件 2，第 81 頁 )。 

四、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決 議： 

一、修正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二、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目，攜帶或私藏凶器等文字敘述，授權學務處會後

思考調修。 

三、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1 目修正為：有第一、二款各目之情事且情節重大，

惟相關文字敘述授權學務處與秘書室法制及稽核組會後斟酌修正。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有關 111 學年度四技二專日間及進修學制餐旅休閒領域系科招生名額調減乙

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0 年 5 月 24 日臺教技(一)字第 1100072358 號函辦理(如議程附

件 3-1，第 94 頁 )。 

二、教育部 109.12.02 臺教技(一)字第 1090174368 號函公告「111 學年度技專校

院總量院所系科增設調整與招生名額管控原則」(如議程附件 3-2，第 96 頁 )

摘錄如下：  

(一)餐旅領域及表演藝術相關系科不同意增設。 

(二)農工領域系科學制可申請停招，但名額僅能留用於其他農工領域系科。 

(三)農工領域系科招生名額不得低於 110 學年度，服務業領域系科不得高於

110 學年度。 

(四)服務業領域系科寄存名額不受限制，農工領域系科寄存名額上限為 110

學年度之 20%。 

(五)統一調降四技二專日間及進修學制餐旅休閒領域系科招生名額： 

1、國立學校四技二專各學制統一調減 10%(四捨五入計)，私立學校調

減 5%。惟該領域系科招生名額如經調減後低於 30 名者或學校僅設

有餐旅領域系科或學校位於離島者，則免於調減。 

2、扣減名額除申請調整至農林漁牧及工業領域相關系科外，一律扣

減，不得回復。 

(六)農工領域系科之新生註冊率不列入「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

條件標準」未達規定調整招生名額之計算。 

三、本校預計遭調減名額依 110 學年度各學制招生名額四捨五入計(如議程附件

3-3，第 98 頁 )，為燕巢校區觀光管理系進修部 4 名(原 43 名)及楠梓校區海

洋休閒管理系四技日間部 4 名(原 41 名)、進修部 4 名(原 37 名)，合計共 12

名。海休系因屬海洋領域，110 學年度曾向教育部申請奉核四技日間部不予

扣減，擬再申請 111 學年度不予扣減，觀光系亦擬一同申請，兩系預擬說

帖(如議程附件 3-4、3-5，第 99、104 頁 )，教務處於 110 年 6 月 8 日函送教

育部申請。 

四、教育部 110 年 6 月 11 日函復： 



(一)觀光管理系(四技進修部)：111 學年度該系四技進修部招生名額維持調

減 4 名。 

(二)海洋休閒管理系(四技日間部與四技進修部)：考量海洋領域人才培育係

符合學校發展特色，同意 111 學年度該系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之招

生名額免予調減。 

五、招生組建議： 

被扣減的名額依例調整至原各校區農工領域學系四技各學制 109 學年度新

生註冊率達 100%之學系，建議以四技進修部名額較少學系優先，(如議程

附件 3-6，第 109 頁 )─ 

燕巢校區觀光管理系：進修部 4 名調整至電機工程系及電子工程系(建工校

區)各 2 名。 

六、本案相關申請表件因須於 110 年 6 月 21 日前送教育部審核，並須有校務會

議紀錄(可於 110 年 7 月 5 日前補陳)，故提請校務會議審議，如經同意，將

依建議事項辦理報部申請事宜。 

決 議： 

一、提案說明五文字請修正為：「……燕巢校區觀光管理系：進修部 4 名調整

至電機工程系及機械工程系各 2 名。」。 

二、同意燕巢校區觀光管理系進修部 4 名，調整至電機工程系及機械工程系各 2

名，請辦理報部申請事宜。 

三、本校第一階段學術單位系所院整併後，部分系所存在同質性高及競合關

係，如何轉型調整實亟待研議思考，爰預計於 7 月份再邀集相關院系所主

管討論，以利未來發展。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學則」第 43 條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 110 年 4 月 28 日 10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修正第 43 條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規定，及連續兩學期均逾該

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之適用對象新增港澳生及陸生。 

三、檢附本校學則第 43 條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

議程附件 4，第 110 頁 )。 



四、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並報教育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並報教育部備查。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附設專科部學則」第 38 條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 110 年 4 月 28 日 10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修正第 38 條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規定，及連續兩學期均逾該

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之適用對象新增港澳生及陸生。 

三、檢附本校附設專科部學則第 38 條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正

草案全文(如議程附件 5，第 122 頁 )。 

四、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並報教育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並報教育部備查。 

 

提案六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10 年 6 月 2 日 109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為配合教育部函文及各單位業務推動需要，並應組織變革，擬修正本校組

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為符教育部大專校院特殊教育業務辦理情形書面審查評鑑指標之「學校

設置或指定一級單位為特殊教育專責單位」。經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

生輔導暨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討論並決議：「授權學務處業務工作調

整，會後按相關法制程序進行」，並於 109 年 10 月 22 日經學生事務處

109 學年度第 3 次處務會議討論通過，爰擬配合修正學生事務處業務職

掌項目，增訂「特殊教育」一項。(修正條文第 14 條) 

(二)為統整進修推廣處夜間服務業務至各校區綜合業務處，所轄教務組、學

務組及綜合行政組之業務及人員，尊重同仁意願調整至教務處及學生事

務處，爰擬配合裁撤「進修推廣處」，並於教務處增設「進修組」;另

因裁撤「進修推廣處」，爰組織規程第 33 條第 2 項及第 35 條所列行政



會議、教務會議、學生事務會議、總務會議、共同教育會議之組成代

表，涉「進修推廣處」部分，擬配合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 13

條、第 33 條第 2 項、第 35 條及刪除條文第 19 條) 

(三)為應海洋科技發展處業務推動，以符實務運作及業務屬性所需，擬將原

校友服務暨實習就業中心「海上實習組」調整改隸海洋科技發展處，並

配合修正業務職掌及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 20 條、第 30 條) 

(四)為應圖書館業務推動，擬將原「建工分館」、「第一分館」、「燕巢分

館」、「楠梓分館」等四分館，縮編改置為「讀者服務組」、「館藏發

展組」及「智慧服務組」等三組。(修正條文第 25 條) 

(五)為應公共關係之業務性質，常有臨時性對外應對之需求，執行時間與值

勤所需專業能力及團隊工作型態，亦與一般行政職務有別，爰擬將「公

共關係組」改置為「公共關係中心」，俾利區隔業務屬性。(修正條文

第 26 條) 

(六)為應組織變革，擬調整主計室編制，由原置六組，縮編為五組。(修正

條文第 28 條) 

(七)為應校務發展現況及業務需求，爰擬修正部分一級行政單位副主管之設

置，調整研究發展處「副研發長」，由原置 2 人，減置 1 人，另增置產

學營運處「副產學長」1 人；刪除校友服務暨實習就業中心「副中心主

任」1 人，另增置國際事務處「副國際長」1 人；又配合進修推廣處裁

撤，爰擬刪除進修推廣處「副處長」1 人。(修正條文第 33 條第 3 項) 

(八)為配合整併與調整相關院、系、所與學制，擬修正組織規程第 6 條附表

如下：(修正條文第 6 條附表)(如議程附件 6-1，第 131 頁 ) 

1、109 年 1 月 8 日 108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財務金融學院

金融系及財務管理系自 110 學年度起整併至管理學院。另配合教育

部 109 年 3 月 26 日臺教技(一)字 1090045588D 號函及 109 年 7 月 21

日臺教技(一)字第 1090105684 號函，同意本校財務金融學院資訊財

務碩士學位學程及財務金融學院博士班，自 110 學年度停招。因自

110 學年度財務金融學院項下已無相關系所，爰予以裁撤且併同配

合刪除相關學制。另同教育部前函同意，自 110 學年度管理學院博

士班增設「管理組」與「財金組」，爰予配合增設。 



2、配合教育部 109 年 5 月 14 日臺教技(一)字第 1090069934B 號函，同

意本校 110 學年度將「營建工程系碩士在職專班」改名為「營建工

程系營建工程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爰予配合更名。 

3、配合教育部 109 年 3 月 26 日臺教技(一)字第 1090045588D 號函，同

意本校自 110 學年度停招機電工程系先進製造科技碩士班(日間碩士

班)，爰予刪除該等學制。 

4、配合教育部 109 年 5 月 14 日臺教技(一)字第 1090069934B 號函，同

意本校 110 學年度將應用英語系英語專業溝通與教學科技碩士班及

應用語言學與英語教學碩士班整併為「應用英語系應用語言學與英

語教學碩士班」，爰予配合整併。 

5、配合教育部 109 年 5 月 12 日臺教技(一)字第 1090067153G 號函，同

意本校自 110 學年度新設「高瞻科技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爰予

配合增設。 

三、檢附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

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議程附件 6-2，第 139 頁 )。 

四、本案擬自 110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續報請教育部

核定。 

決 議： 

一、 修正通過，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自 110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 

二、第 33 條第 2 項修正為：「……，圖書館讀者服務組、館藏發展組、智慧服

務組組長並得由職員擔任。……。」。 

 

陸、臨時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2 條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10 年 6 月 9 日 109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二、依據教育部 110 年 5 月 19 日臺教高(三)字第 1100062750E 號函略以：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5 條、第 7 條、第 17 條之

1，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19 日以臺教高（三）字第 1100062750B



號令修正發布。」暨鈞長 110 年 5 月 28 日批示辦理(如議程附件臨 1-1、1-

2、1-3，第 184、185、186 頁 )。 

三、依據教育部新修正「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五條第二

項略以：「管理委員會委員應有學生代表至少一人。」規定，配合修正本

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內容。 

四、檢附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修正草案條文總說明、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議程附件臨 1-4，第 187 頁)。 

五、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柒、各行政單位工作報告(如工作報告附件)：洽悉。 

捌、散會：14 時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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